台灣省環境工程技師公會
第8屆第1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1、 時間：中華民國98年3月21日下午1時30分
2、 地點：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1號（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大樓二樓演講廳(教201)）
3、 列席指導：內政部  林視察聰穎
4、 出席人員：應到376人，實到223人（親自出席179人，委託出席44人）
5、 主席致詞：（略）

6、 來賓致詞：（略）

7、 研討會：土讓及地下水污染法規及復育技術簡介
8、 提案討論

提案1‧



提案人：監事會   

案由：97年度收支決算表(如附件1)，提請審議。

大會決議：鼓掌通過。
提案2‧



提案人：監事會

案由：97年度資產負債表(如附件2)，提請審議。

大會決議：鼓掌通過。
提案3‧



提案人：監事會

案由：97年度現金出納表(如附件3)，提請審議。

大會決議：鼓掌通過。
提案4‧



提案人：監事會

案由：97年度基金收支表(如附件4)，提請審議。

大會決議：鼓掌通過。
提案5‧



提案人：監事會

案由：97年度財產目錄(如附件5)，提請審議。

大會決議：鼓掌通過。
提案6‧



提案人：監事會

案由：98年度收支預算表(如附件6)，提請審議。

大會決議：鼓掌通過。
提案7‧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本公會初審收費制度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公會第7屆第13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辦理

辦法：本公會執業技師查核簽證文件初審辦法自即日起終止執行，另修改章程如下。

	條目
	原條文
	說明

	第16條第7項
	執業技師承接依法必須辦理簽證業務之簽證報告應經公會初審執業資格及登記，並繳交公會所訂初審費用。
	刪除

	第16條第8項
	
	變更為第7項


大會決議：未通過。
提案8‧



提案人：法規委員會

案由：依營造業法第66條第4項執行業務之技師入會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由於本公會章程規定「……在本省執行業務或依營造業法擔任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之環境工程技師，均應加入本會為會員……」其中未包括逐案簽章之技師，影響依營造業法第66條第4項執行業務之技師權益，因此提請修正章程第七條。

辦法：修正章程第七條第1項條文如下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凡依技師法第六條所規定方式在本省執行業務或依營造業法擔任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之環境工程技師，均應加入本會為會員。凡執業有任何變更時，除依法向主管機關辦理外，並應來會登記。
	凡依技師法第六條所規定方式在台灣省執行業務、依營造業法第7條擔任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或依第66條執行逐案簽章之環境工程技師，均應加入本會為會員。凡執業有任何變更時，除依法向主管機關辦理外，並應來會登記。


大會決議：通過，修正如下表，送請內政部核備。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凡依技師法第六條所規定方式在本省執行業務或依營造業法擔任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之環境工程技師，均應加入本會為會員。凡執業有任何變更時，除依法向主管機關辦理外，並應來會登記。
	凡依技師法第六條所規定方式在台灣省執行業務、依營造業法擔任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或依政府規定應加入本公會始可執行業務之環境工程技師，均應加入本會為會員。凡執業有任何變更時，除依法向主管機關辦理外，並應來會登記。


提案9‧


提案人：胡伯鈞技師        連署人：黃順田技師

案由：建議公會成立「受聘技師權益促進會」，加強爭取受聘技師權益爭取事宜。

說明：據聞，本會周姓技師為因應營造業法改變，轉任丙等營造業逐案簽證技師，於請領會員證遭本公會拒絕而求助於台北市公會核發『待業中之98年度會員證』，台北市公會為此且召開一次臨時理監事會緊急處理此案，會中尚有傳言省公會對此事漠不關心，以致技師求助無門轉而求助市公會。請公會必須澄清傳言，並表達捍衛受聘技師權益之誠意。

辦法：成立專責機構爭取受聘技師權益。

大會決議：通過，送請理事會討論。
9、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1‧     提案人：高正人技師     連署人：巫碧和、李金陵技師

案由：研議初審費用收取之合理性及使用方式。

說明：
1. 研議討論「初審費用」之收取合理性。

2. 應訂定「初審費用」之使用規範，將「執業技師」與「受聘技師」採若干比例分配使用，並對技師執業及受聘範圍及權利積極爭取。

辦法：
大會決議：送請理事會研議。

10、 理監事選舉

1、 被選舉人
1. 理事：姚宗岳、鄭仁川、黃順田、馮逸品、胡思聰、林清洲、楊基振、黃義雄、林傳鐙、林斌龍、吳昭宏、游源宗、羅敬忠、尹可倫、范綱智、許展源、王朝民、黃學宮、林威安、陳之貴、蔡孟勳、陳威達、林正祥、賴以賢、黃尊謙、林長錦
2. 監事：陳文龍、張天益、高信福、陳文懿、陳立儒、蕭友琳、羅敬忠
2、 得票數

1. 理事：姚宗岳164票、鄭仁川17票、謝克強150票、黃順田153票、馮逸品159票、胡思聰156票、林清洲149票、楊基振161票、黃義雄134票、林傳鐙19票、林斌龍12票、吳昭宏145票、游源宗137票、羅敬忠11票、尹可倫163票、范綱智172票、許展源8票、王朝民145票、黃學宮129票、林威安141票、陳之貴35票、蔡孟勳32票、陳威達16票、林正祥27票、賴以賢40票、黃尊謙2票、林長錦1票
2. 監事：陳文龍17票、張天益157票、高信福193票、陳文懿167票、陳立儒167票、蕭友琳177票、羅敬忠15票
3、 結果
1. 理事：

共開出有效票209張、廢票3張，當選人依得票數順序為范綱智、姚宗岳、尹可倫、楊基振、馮逸品、胡思聰、黃順田、謝克強、林清洲、吳昭宏、王朝民、林威安、游源宗、黃義雄、黃學宮；候補理事依序為賴以賢、陳之貴、蔡孟勳、林正祥。
2. 監事：

共開出有效票209張，當選人依得票數順序為高信福、蕭友琳、陳文懿、陳立儒、張天益；候補監事為陳文龍。

